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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带一路”机遇
下的海关合规风险
管理

kpmg.com/cn

毕马威前哨观察系列



2013年9月和10月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共建
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和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
（简称“一带一路”）的构想，旨在加强沿线国家
间的合作，推动区域发展。2017年5月14日，“ 一
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，各国政府、
国际组织、企业等在政策、设施、贸易、资金、民
生等方面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共识及重要举措。

据估算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经济总量约为11
万亿1美元 ，且处于高速发展阶段。因此，加深与
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合作，将有效促进中国产
品、设备、技术和劳务的出口，并带动与之相关的
工程建设、钢铁、建材、装备制造、运输设备及通
信、电子、化工等行业的贸易增长。

据商务部统计，仅2017年上半年，中国企业共对
“一带一路”沿线的47个国家进行的非金融类直接
投资达66.1亿美元；对外承包工程方面，中国企业
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
目合同2,431份，新签合同额714.2亿美元，完成营
业额330.7亿美元 2。

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给中国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
遇，但同时，由于沿线国家政局不稳定，文化存在
巨大差异、法律法规不完善等原因，中国企业对外
投资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。

1 “一带一路”战略支撑平台，
http://ydyl.drcnet.com.cn/www/ydyl/，毕马威分析

2 商务部“走出去”公共服务平台，
http://fec.mofcom.gov.cn/article/fwydyl/tjsj/201707/2017
0702615015.shtml 

© 2017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( 特殊普通合伙) — 中国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，是与瑞士实体 —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(“毕马威国际”)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

网络中的成员。版权所有，不得转载。中国印刷。 1

http://ydyl.drcnet.com.cn/www/ydyl/
http://fec.mofcom.gov.cn/article/fwydyl/tjsj/201707/20170702615015.shtml


2

© 2017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( 特殊普通合伙) — 中国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，是与瑞士实体 —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(“毕马威国际”)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

网络中的成员。版权所有，不得转载。中国印刷。

© 2017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( 特殊普通合伙) — 中国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，是与瑞士实体 —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(“毕马威国际”)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

网络中的成员。版权所有，不得转载。中国印刷。

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是发生
合规问题的高风险地区01

2

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多达60余个，其中大多数属于新
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。这些发展中国家除了在法律、
税收等方面与中国的治理体系存在较大差异以外，其自
身的法律体系也不尽相同，甚至某些方面的规范仍处于
缺失状态。

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进出口环节税负较重，且手续繁
琐、清关周期长。据统计，2014年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
家平均出口清关周期为22.89天，而进口清关周期则高达
25.04天 3，交付效率低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。

此外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出口的大幅增长，中
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急剧增加，发展中国家
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保护措施也日益加强，如对中国出
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等。

除了交付效率低和反倾销税等风险外，在“一带一路”
沿线开展投资的企业还面临与海关合规相关的挑战。

3      “一带一路”战略支撑平台，http://ydyl.drcnet.com.cn/www/ydyl/，毕马威分析

http://ydyl.drcnet.com.cn/www/ydyl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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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了解海关规则，积极应对海
关商品进口价格质疑02

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估价规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应用最为广泛的估价规则，它起源
于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达成的《关于实施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7条的协定》，
明确了以“ 成交价格”为基础来确定完税价格的方法，并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估价体系。

另外， 世界海关组织（WCO）于2015年发布了关于《海关估价和转让定价指南》，明
确“转让定价相关方法可以用于审查关联交易中货物的成交价格”4 。随后WCO又发
布了《依据估价协议条款1.2（a）使用转让定价文档审查关联方交易》的案例研究
（《案例研究14.1》） 5 。

2017年10月底，WCO首次采纳中国海关估价案例，并第二次就转让定价文档在海关估
价中的运用发布案例研究，即《根据WTO估价协议条款1.2（a）使用转让定价文档审
查关联方交易》（《案例研究14.2》）6。这些都表明海关和主管转让定价的税务当局
在关联交易转让定价事项和信息交换等方面展开更为密切的合作，以及转让定价文档
在海关估价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企业需要了解国际贸易领域有关海关估价的基本规则和最新进展，并在“一带一路”
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投资时，注意遵守规则并充分利用规则来保护自己的权益。

3

4 相关分析详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快讯第二十期
https://home.kpmg.com/cn/zh/home/insights/2015/08/china-tax-
alert-1508-20-guide-enhances-cooperation-between-wco-and-
oecd.html

5 相关分析可关注毕马威公众号，并参考毕马威观点相关文章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A4OTExODQyMQ==&mid=2665
803516&idx=1&sn=9f99e1d00a6137e70d98944140bee2e8&chksm=8b
0f8d46bc780450fc452ed54980d424395c77abd86270e88980cdadf2d8
f872b845a49eebda#rd

6 相关分析可参考毕马威中国税务快讯第二十九期
https://home.kpmg.com/cn/zh/home/insights/2017/11/china-tax-
alert-29.html

https://home.kpmg.com/cn/zh/home/insights/2015/08/china-tax-alert-1508-20-guide-enhances-cooperation-between-wco-and-oecd.html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A4OTExODQyMQ==&mid=2665803516&idx=1&sn=9f99e1d00a6137e70d98944140bee2e8&chksm=8b0f8d46bc780450fc452ed54980d424395c77abd86270e88980cdadf2d8f872b845a49eebda#rd
https://home.kpmg.com/cn/zh/home/insights/2017/11/china-tax-alert-29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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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海关就进口价格提出质疑时，企业需要收集和分析交易双方的定价方法以及其他商业安排信息，向
监管部门证明其定价的合理性。在本案例中， C公司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向海关进行了情况说明：

• B、C两家公司为非关联企业；

• B公司对于C公司如何处置或使用该批电子产品无任何限制；

• 因C公司日后转售、处置或使用该批电子产品而获得的任何收益或遭受的任何损失，都不会给B公
司带来任何影响。

C公司向海关提供的证明资料以及该批电子产品存在更新换代的事实，成功使海关认定该交易价格符合
WTO估价协议中关于成交价格的规定，最终使C公司避免了额外的关务成本和可能面临的处罚。

此外，在这里我们还特别提醒开展“一带一路”投资的中国企业，各国海关审查进口申报价格是否合
理时，还有可能关注的重点问题包括关联交易定价、进口价格构成、特许权使用费、模具费及保修费
等对外付汇项目。

案例分析：应对海关针对进口价格的质疑

中国企业A在印度设立了子公司B，B自母公司A进口一批电子产品，但因产品更新换代，无法在当地正
常销售；后B公司以低于成本价将该批电子产品销售给另一马来西亚客户C，C与B并无关联关系。马来
西亚海关对进口申报价格提出质疑，进口商面临补税、甚至是处罚的风险。

中国企业A

印度子公司B 马来西亚客户C

采购合同

电子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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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统一的编码体系，降低关务
风险03

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（简称“HS”）是目前世界通用的国际贸
易商品分类 的“标准语言”。HS采用六位数编码，把国际贸易商
品分为21类共97章，章以下再分为品目和子目。在此基础上，各国
再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国编码子目，以中国为例，目前使用
的进出口税则编码有十位，第七至第十位为本国子目。

实践中，HS编码往往直接决定了进出口货物适用的进口关税和出口
退税税率和应满足的其他海关监管要求，所以各国海关十分关注进
出口货物是否使用了正确的HS编码。

案例分析：梳理HS编码体系

D企业是中国一家大型跨国汽车行业企业，在越南、马来西亚等多
个国家设有工厂。企业在内控检查中发现，在由母公司进口汽车零
配件时，针对同一物料号，各地子公司向海关申报时所使用的HS编
码不相同，甚至出现了同一子公司在不同时期使用的HS编码也不相
同的问题。

为统一管理，降低海关合规遵从风险，毕马威协助D公司对企业资
源计划（ERP）系统里的所有有效的物料号进行了统一的梳理和审
阅，最终确定了唯一的HS编码系统供各子公司参考。在此基础上，
各子公司结合当地情况，确定了完整的进出口税则号系列，这样既
实现了对物料的统一管理，也大大降低了海外子公司在进出口环节
的关务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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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“经认证的经营者”计划，
充分享受便利通关优惠04

世界海关组织制定的《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
框架（SAFE）》的一项核心内容就是推行和发展
“经认证的经营者”计划（简称“AEO”），目
前，世界海关组织180个成员中有64个成员已实
施各具特色的AEO制度7 。

在AEO制度下，认证企业可以得到当地海关提供
的便捷服务，并通过各国海关之间的互认协议来
扩大享受通关优惠的范围。

在组织包括服务中介以及进出口企业等相关单位
对AEO计划进行了充分讨论后，中国海关总署于
2014年10月14日公布了新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海关企业信用管理暂行办法》以及配套使用的海
关认证企业标准。

此后，中国的海关企业分类管理与AEO制度正式
接轨，并明确了海关给予AEO认证企业的优惠便
利通关待遇，包括最低的现场查验率，较少的海
关稽查频次，认可自由贸易协定（FTA）框架内
高级认证企业自行签发的“原产地自主声明”等。

目前，中国海关已经完成了与韩国、新加坡、欧
盟、瑞士、新西兰等33个国家（地区）海关签署
并实施了AEO互认安排，其中已涵盖13个“一带
一路”国家。当前，中国海关正在与俄罗斯、哈
萨克斯坦、马来西亚、以色列、土耳其、蒙古等
“一带一路”重要节点国家以及美国、日本等重
要贸易国家海关开展AEO互认磋商，并力争2020
年前全部完成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所有已建立
AEO制度国家的互认。

开展海外运营的企业在享受AEO互认协议所给予
的通关便利措施的同时，也需注意到各国海关对
其他国家的AEO企业的认定存在差别。比如，欧
盟将认证的经营者分为三类，其中“安全AEO认
证企业（AEOS）”和“简化海关手续及安全AEO
认证企业（AEOC/AEOS）”被中国海关认定为欧
盟的AEO企业；而中国海关则分一般认证企业和
高级认证企业，欧盟海关接受其中的高级认证企
业为中国的AEO企业。

7     《中欧AEO互认11月正式实施 助力中国企业“走出去”战略》，中国日报，2015年10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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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企业的启发05

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海关政策和关务风险
复杂多样，除文中重点提到的进口价格质疑、
统一编码和AEO制度外，企业还应关注其他关
务问题，包括FTA和海关特殊区域优惠政策，
出口控制制度，加工贸易及暂时进出口等特殊
贸易方式的合规性问题，以及充分享受出口退
税政策等。

为应对关务风险，除了提高自身贸易合规水平
和加强内控外，企业还需要积极主动了解和充
分利用国际贸易规则、各国当地清关政策和各
项通关便利措施，减少由交付周期长、效率低
下和因交易模式安排欠妥而带来的额外负担，
降低处罚风险；在受到海关质疑时，企业需要
在相关规则框架下积极举证，捍卫自身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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